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科技成果评价程序
一、申请科技成果评价（鉴定、评审、评议）的单位提出申请
1. 向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提交科技成果评价（鉴定、评审、评议）委托函。

2. 填报科技成果（项目）评价申请表。

二、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在接到正式委托文件15日内，给与是否受理答复。

三、申请科技成果评价的单位提交受理项目的相关文件资料

1. 项目无知识产权争议声明（项目完成单位盖章）；

2. 项目来源证明（合同或任务书）；

3. 研制（工作）报告；

4. 技术报告（有审核、批准的正式报告）；

5. 技术经济分析与效益报告。

6. 检测（或测试）报告；

7. 运行（用户）报告（用户单位盖章）；

8. 查新报告（由有资质的单位出具）。

四、签署委托协议

申请科技成果评价单位与组织评价单位签署委托协议，双方就评价目标、评价费用、相关信息和资料的保密等内容进行约定。
五、遴选和确定科技成果评价专家委员会
申请科技成果评价单位可以推荐评价专家，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经与其商议，确定评价专家委员会。
六、科技成果评价会议

科技成果评价会议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主持，申请科技成果评价单位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八、形成科技成果评价证书

评价会议结束后，申请科技成果评价单位填写评价（鉴定、评审、评议）证书，经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审核、盖章后生效。

九、提交全套科技成果评价（鉴定、评审、评议）资料

申请科技成果评价单位提交科技成果评价的相关的文件资料的纸质文件一套和电子版光盘一张，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存档。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咨询部联系方式及地址：
通讯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一号

邮    编：100761

电    话：010-63415927
传    真：010-63414319

网    址：http://www.csee.org.cn

邮    箱：yufei-chen@csee.org.cn

